
《逐星科技社社团团章》

根据 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组织管理条例》和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团体管理法》及中国民政部的要求以及上级组织规定编写此章程

截止 2024年，新宁一中已经凝聚一大批科学技术爱好者，他们急切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共同

讨论与研究科学技术的社团，同时获得学校的认可

在逐星科技社具有政策上、基础设施上、人员上、组织上与资金上建立的条件和必要性后，

在其上级组织的领导下，逐星科技社应运而生

一、总纲

第一条 逐星科技社坚持学校党委的领导和接受学校团委的指导，以及上级主管单位的管辖

和调配

第二条 本团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自觉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第三条 本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四条 本社服从上级管理组织的管辖和调配

二、社员

第五条 新宁一中的学生承认社团的章程，愿意参加社团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决议

并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加入逐星科技社。初三、高三年级学生因面临升学压力，为确保学习

时间和精力集中，社员自动退社

第六条 社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认真执行社团分配的任务，积极参与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科技项目研

究、科普宣传、社团活动组织与筹备等，确保社团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按照社团规定的标准和时间节点缴纳社费，社费主要用于社团活动的开展、设备和材

料的购置、场地租赁等方面，以保障社团的正常运转

（三）维护社团团结，尊重社团成员的个性和差异，避免因个人观点和利益冲突引发矛盾和

纠纷，积极营造和谐、友好的社团氛围

第七条 社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与社团的活动，有权选择参加自己感兴趣的科技项目研究、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等



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科技特长和兴趣爱好

（二）在社团内分配的岗位上劳动，根据自身能力和特长申请相应的岗位，如项目负责人、

技术骨干、宣传专员、活动组织员等，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获得相应的锻炼和成长。

（三）提出建议和倡议，对社团的活动组织、项目研究方向、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

法和建议，积极为社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四）参与社团的有关会议，包括社员大会、理事会会议、部门会议等，了解社团的发展动

态和决策过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五）批评、检举任何一名社员，对于违反社团章程、损害社团利益、影响社团团结的社员，

有权提出批评和检举，维护社团的正常秩序和利益

（六）享受社团相应的福利，如社团活动的优先参与权、科技资料和设备的优先使用权、社

团荣誉的分享权等，激励社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社团的任何人和组织都无权剥夺社员的以上权利

第八条 进入社团的人，要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级、班级、联系方式、科技

特长和兴趣爱好等，以便社团更好地了解成员情况，组织开展活动。未曾在新宁一中被给予

“记大过”及以上处分，以确保社团成员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

第九条 社团每年在新宁一中范围内进行一次招新活动，招新时间一般安排在新学年开学后

的第一个月内，以便吸引更多的科技爱好者加入社团。招新活动包括宣传海报制作、现场宣

讲、科技展示等环节，向同学们展示社团的特色和魅力

三、管理机构

第十条 合作社高层位理事会，理事会是社团的日常决策机构。

第十一条 理事会作为社团最高决策机构，享有以下权力：

1、组织社团各种事务，包括科技项目研究、科普宣传、社团活动组织与筹备等，确保社团

活动的顺利开展

2、制定和实施社团计划，根据社团的发展目标和现状，制定短期和长期的社团计划，并组

织实施，以推动社团的发展

3、修改社团章程，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前提下，根据社团的发展需要，修改社团

章程，以适应社团的发展变化

4、选举管理层人员，根据社团成员的能力和特长，选举出适合的管理层人员，领导社团的

发展

5、得到相应的管理层专职奖励，以按劳分配为准则，由理事会投票决定各成员分配奖励

第十二条 社长相当于社团的领导者，负责组织领导社团事务，拥有直接任命各部部长的权



力，社长应具备良好的领导能力、科技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带领社团不断发展。

第十三条 社团成员在签署《逐星科技社社团成员入社协议》前有权利索要回社费，后期按

规定离开/推出社团的成员，一概不给予退费

四、部门划分

第十四条 以《逐星科技社部门划分条例》为准，部门划分应根据社团的活动内容和需求进

行合理划分，一般包括技术部门，后勤保障部门，人事管理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等部门，各

部门各司其职，共同为社团的发展服务

五、财产终止及结算方式

第十五条 社会团体解散、合并后，社团财产上交上级管理组织或新产生组织。社团财产应

按照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不得私自瓜分或挪用

第十六条 本社不得以任何形式瓜分本社财产，强调社团财产的公共属性和管理的规范性

第十七条 财产管理应遵守以下原则：

（一）设备采购人员，财务管理员不能担当团内任何职位，以确保财务管理的独立性和客观

性

（二）财产使用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所有财产使用情况应向社团成员公开，接受成员的

监督

（三）任何成员不得以任何形式贪污、盗取社团财产，维护社团财产的安全和完整

（四）服从上级管理组织对本团财产的调用，当上级管理组织需要调用社团财产时，应积极

配合。

六、本社与上级管理组织的关系

第十八条 本社实际附属于本社的上级管理组织，服从上级管理组织的调配、指令、决议以

及对社团财产的征用、调配。受上级管理组织领导，本社应积极配合上级管理组织的工作，

及时汇报社团的发展情况

七、领导机构的管理、决策方式

第十九条 社长由内部人员推选，选举产生，社长应具备良好的领导能力、科技知识和组织

协调能力，能够带领社团不断发展

第二十条 设立社团干部会议，该会议有以下权力：

（一）选举、任命社长、副社长，组级干部，通过民主选举和任命的方式产生社团的各级干

部，确保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二）通过协商，选举，投票决定社内重要决策，在社团干部会议上，通过民主协商、选举

和投票的方式决定社内重要决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罢免社内任何干部，对于不称职的干部，可以通过社团干部会议进行罢免，确保干部



队伍的廉洁和高效

（四）修改团的章程，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前提下，通过民主协商、选举和投票的

方式修改团的章程，确保章程的合理性和适应性

第二十一条 以下人员可以参加社团干部会议，且依本章程拥有投票表决权：

（一）社长、副社长

（二）各组组长

第二十二条 参会人员应当在社团干部会议中协商，一人壹票制，通常事务只有支持度高于

1/2时事议才能通过，当支持度高于 2/3时才能修改团章。双职务及以上成员有但只有壹票

八、奖惩制度

第二十三条 本社团奖惩制度以管理层学期流动机制为基础，本社团的所有社员拥有自己的

的获奖权和服从惩戒的义务，具体以《逐星科技社社团管理条例》第四则奖惩制度为准则

第二十四条 社团社长职务因为流动特殊性，作为主负责人，不参与此制度的流动

九、书面文件

第二十五条 社团出版的书面文件不得违反社团章程精神、社团管理条例规定，以社团名义

出版公布的所有书面文件的相应后果由其负责人承担。若无具体责任人则由理事会全体成员

承担

第二十六条 本社团依据此团章所认可的书面文件具体有：《逐星科技社社团团章修订三版》

《逐星科技社部门划分条例（20241124新修订版）》《逐星科技社社团管理务例》《逐星科

技社社团成员入社协议》《逐星科技合作社计划（2024.9—2027.6）》

十、附则

第二十七条 章程修改

本章程的修改需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并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批后生效，确保章程修改的合法性

和合规性

第二十八条 章程解释

本章程解释权归理事会所有，理事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章程进行合理解释，确保章程的正确

执行


